附件3
兵团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部  门
	职                 责

	兵团应急指挥部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兵团党委、兵团关于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兵团特种设备事故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定特种设备安全总体规划、重要措施，组织指挥特种设备事故应对工作，指挥协调特种设备事故调查评估和善后处理工作，落实兵团党委、兵团交办的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的其他重大事项。

	兵团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兵团市场监管局）
	承担兵团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制定、修订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组织特种设备事故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桌面推演、实兵演练等应对特种设备事故专项训练，协调各方面力量参加特种设备事故救援行动，协助兵团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配合做好特种设备事故调查评估和善后处置工作，报告和发布特种设备事故信息，指导师市、团场（镇）做好特种设备事故应对等工作。

	党委宣传部
	根据兵团应急指挥部统一部署，指导涉事单位、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应急新闻报道，积极引导舆论。

	党委网信办
	负责组织辖区网络舆情收集监测，做好信息管控、加强舆论引导、化解矛盾营造良好氛围等工作。

	部  门
	职                 责

	发展改革委
	协调落实兵团级重要物资和应急储备物资动用计划和指令，负责协调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区域电力供应、切断的处置工作，协调供电企业对提供事故涉及电力方面的技术指导。

	教育局
	负责发生在学校内的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调做好学校师生的疏散、避险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组织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保障指挥通信畅通。

	公安局
	负责处置工作中的治安维护。接到事故报警后，迅速派出警力赶赴现场，设立警戒区，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目标和救灾物资的守护，防范和打击趁火打劫、制造事端等违法犯罪活动，保障社会秩序；协助指挥部调度交警警力，负责必要时事发区域的交通管制和疏导；负责组织事故发生时的灭火和抢险救援工作，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的事故现场，参与伤员抢救和人员疏散工作。

	民政局
	参与应急救援后期处置工作，做好伤残人员帮扶救助等工作。

	财政局
	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检验检测、现场勘查等所需经费提供资金保障。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参与应急救援后期处置工作，做好工伤鉴定、妥善处理劳动人事争议等工作。

	部  门
	职                 责

	生态环境局
	负责特种设备事故衍生的突发环保事件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指导事发地师市、团场（镇）快速妥善处置次生环境污染。

	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地建筑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使用安全和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对事故现场的建筑物进行检查评估并提出意见，防范次生灾害。

	交通运输局

	负责保障相关道路的畅通及相关道路设施的损坏修复，并做好事故发生后的运力组织，保障人员、物资的运输工作。

	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
	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做好A级旅游景区、文化娱乐场所和公共文化场馆发生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做好游客、群众的安抚工作。

	卫生健康委
	组织协调开展特种设备事故伤员医疗救治和相关卫生学处理，指导个人防护。

	应急管理局
	负责指导、协助较大及以上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总工会
	参与应急救援后期处置工作，做好职工安抚、维权、教育、管理等工作，维护伤亡职工合法权益。

	事发地师市
	负责协助兵团应急指挥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救援、后勤保障、安抚、善后等工作。


